
教务部〔2014〕16 号

关于开展考查课课程考核方式改革的意见

各分院：

改革与完善符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课程考核方式的是

应用型人才培养必要条件之一，传统的以闭卷考试、以考核

学生的知识记忆为主的考核方式已不能符合人才培养要求。

如何真正考查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考查学生的

综合能力，成为我们必须正视与解决的问题。为达到以上目

标，教务部拟首先在考查课范围内开展考核方式的改革。现

就改革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课程考核方式改革的目标

通过改革能真正考查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

及实践动手能力，提升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经过若干年

的推进，完成未达到上述目标的考查课的改革工作。

二、课程考核方式改革的要求

1.课程考核方式改革要遵循教学规律，遵守教学基本规



范，明确评分标准和考核细则，公平公正评价每位学生。

2.课程考核方式改革包括课程的所有考核环节，不仅仅

局限于期末考试，考核形式不限，考核相关资料要注意保存，

考核结果能经得起追溯与复核。

3.考核方式改革的主体在分院，分院须事先对申报考核

方式改革的课程进行严格审核，审核通过后方可实施，并加

强过程管理。

4.各课程考核方式改革情况须在学院层面逐门答辩，答

辩评委由分院教学院长、教务部（副）部长及专家组成，答

辩主要标准为是否达到上述考核方式改革的目标。

5.答辩结果作为分院教学工作考核的指标之一。教务部

将根据当年分院考查课的总数确定须进行答辩的课程数，完

成规定数并通过答辩分院此项指标获得满分。

6.答辩通过后此课程考核方式将作为标准考核方式，如

需更改则须继续参加答辩，允许一门课程存在多种标准考核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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